
臺南市集合攤販 

 
申請文件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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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南市市場處網址：https://marketoffice.tainan.gov.tw/

2. 請點選文件下載—攤販管理--臺南市集合攤販申請文件。

 
3. 可點選法令規章—攤販管理---臺南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

https://marketoffice.tainan.gov.tw/
https://marketoffice.tainan.gov.tw/


○○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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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 僅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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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 

00 00 

105 

16 22 

2 

仁德 

臺南市仁德區仁義段：111 

中山路一段(1號至100號) 
 

會長 王○○ 09×××××
××× 

台南市仁德區正義一街○號 

09×××××
××× 

總幹事 林○○ 台南市仁德區正義路○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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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 

王○○ 
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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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團體即經社會
局核准或已至法院
登記在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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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圖來源 
一、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 
二、google地圖 
 
•連同主要道路一起，以顯現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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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計畫書—集中場位置圖 



•地籍圖謄本 
   一、各個地政事務所 
   二、電子謄本(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 
 
•涉及使用費計算，請確實測量。 

3公尺 

65公尺 

60公尺 

3公尺 

5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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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計畫書—攤位配置圖 



一、自治組織名稱 

二、自治組織成員 

三、自治組織章程 

四、會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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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計畫書—攤販自治管理組織 



一、自治組織名稱： 

二、自治組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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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〇夜市委員會 

1.組織成員幹部職稱要與組織章程內設置之幹部名稱、名額相同。 
2.章程內本會任務請參照攤管條例第8條。 
3.若幹部亦為會員，會員名冊要含幹部。 



一、自治組織名稱： 

二、自治組織成員： 

三、自治組織章程： 

〇〇夜市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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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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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號 姓名 營業項目 電話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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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為範例， 
可增減。 

營運計畫書—場地管理收費  



P 2 
P 2 

P 3 

P 3 
P 3 

P 3 
P 3 

P 3 

P 3 

P 3 
P 3 

P 3 

P 3 

P 3 

P 3 

P 3 

P 3 

P 3 

P 3 

P 3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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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逐項檢核並確認註明
之報告書內容頁數是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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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集合攤販規模說明 

      ■ 集合攤販名稱： ○○夜市 

      ■ 集合攤販地理位置圖： 

■ 申請單位： ○○夜市委員會 

■ 區位及集合攤販規模：仁德區中山路一段(1號至100號) 



17 

(二)評估範圍 

評估範圍係以基地最外圍往外300公尺範圍內之主、次要道路
為評估範圍，非僅指鄰接基地週邊道路。 



18 

周邊道路動線分析請提供比例1/1000路網
示意圖，並於圖面標示夜市位置所在。 

二、基地周邊現況、集合攤販活動期間交通衝擊分析 

     (一)周邊道路動線分析 

         ■ 提供比例1/1000網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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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與夜市營運時段現況照片，包括評估範圍所有路段(勿僅擇
某路段為代表)，以同一視點拍攝並註明拍攝日期與時間。 

■ 提供基地周邊主、次要道路現況照片(白天及夜間集合攤販使用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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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比例1/200圖示說明行車動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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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請 請具 

路名 

道路

寬度(

公尺) 

功能分

類 

車道數(單向) 
分隔型態 

停車狀

況 

人行道寬 

(公尺) 
道路容量 

快 
混
合 

機
慢 

復興路 10 
服務道

路 
1 1 標線分隔 

禁止停
車 

800 

和平南街 11 
服務道

路 
1 標線分隔 

禁止停
車 

800 

中山路一段 21 
主要道

路 
1 1 中央分隔 

開放停
車 

2000 

中正南路一

段 
17 

服務道
路 

1 1 標線分隔 
開放停

車 
2000 

中正一街 8 
服務道

路 
1 標線分隔 

開放停
車 

800 

公園路 11 
服務道

路 
1 標線分隔 

開放停
車 

800 

信義南路 13 
服務道

路 
1 標線分隔 

開放停
車 

800 

調查上述路段之交通流量 

依據《市區道路交通工程管理策略之研究，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民國 81 年》，道路容量計算公式如下： 
C＝F*N*1000＋（W－P）*200 
C：路段容量（p.c.u.）以小客車為主要單位(Passenger Car Unit、簡稱pcu) 
註：單向具交會路口之雙車道公路的設計流量為1,100 pcu/hr 
F：路型修正係數 
N：快車道數 
W：慢車道寬度（公尺） 
P：停車位寬（公尺） 

道路分類與路型因素 修正係數 
快速道路 1.4 
快慢車道及中央分隔 1.3 
快慢車道分隔 1.1 
中央分隔 1.0 
標線分隔 0.8 
無標線 0.6 

•請標註道路容量計算公式出處或依據。 



交通流量(pcu/hr)=大型車*1.8+汽車*1+機車*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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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路1號 
至100號 

和平南街1號 

至100號 
中山路一段全 中正南路一段全 

快慢車道寬 10 11 21 17 

方向 東行 西行 下行 上行 東行 西行 下行 上行 

小汽車 69 62 51 59 155 183 132 155 

大型車 0 1 0 0 1 1 0 1 

機車 176 185 196 201 368 370 292 261 

計算式 

(0+1)*1.8+(69+6

2)*1+(176+185)*
0.4 

(51+59)*1 + 

(196+201)*0.4 

(1+1)*1.8+(155+1

83)*1+(368+370)*
0.4 

(0+1)*1.8+(132+15

5)*1+(292+261)*0.
4 

PCU/HR 277.2 268.8 636.8 510 

測量交通流量，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以大型車
1.8pcu、汽車1pcu、機車0.4pcu換算成每小時小客車當量(pcu/hr) 

1.交通量之調查應載明路段之起迄點，如武聖路(文賢路至武聖路197巷)、西門
路(立賢路至文成一路)。 

2.小客車當量換算建議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1年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
以大型車*1.8、汽車*1、機車*0.42來計算為宜，交通量為該路段雙向車道流
量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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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路段 PCU/hr 尖峰小時PCU V/C 服務水準 

1 
復興路 

(中正南路一段至信義南路) 
800 277.2 0.35 A 

2 和平南街 
(中山路一段至公園路) 800 268.8 0.34 A 

3 中山路一段 
(中正南路一段至信義南路) 2000 636.8 0.31 A 

4 中正南路一段 
(中山路一段至大成路) 2000 510 0.26 A 

5 中正一街 
(中正南路至和平南街) 800 202.2 0.25 A 

6 公園路 
(和平南街至信義南路) 800 323.2 0.40 B 

7 信義南路 
(中山路至公園路) 800 388.8 0.48 B 

道路服務水準V/C 

0-0.371--------A級 

0.371-0.540----B級 

0.540-0.714----C級 

0.714-0.864----D級 

0.864-1.00-----E級 

>1.0-----------F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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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於圖面上標示交通量觀測點。 

■ 敘明交通量調查日期及時段及觀測位置 

交通量調查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調查時段：十七時至二十時 
觀測點位置：中央路與中山路一段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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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圖面標示夜市300公尺範圍內公車站位點並說明路線班次、尖離峰班距等資料。 

請於圖面標示夜市300公尺
範圍內公車站位點並說明路
線班次、尖離峰班距等資料。 

(三)大眾運輸系統服務狀況 

■ 圖示並說明基地300公尺範圍大眾運輸系統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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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動線分析一節請配合文字敘述說明。 
人行動線分析一節， 
請配合文字敘述說明。 

■ 人行動線分析 



1.停車場如設有相關安全設施請於圖面標示，如出車警示器(燈)，
另場內如有配置交管人員其站位亦請一併標示。 

2.停車場請注意應有充分的照明設備以利行車安全。 
3.請用不同顏色之實虛線標示汽機車入場停車與離場動線。 

本夜市於營業前一小時至營業後一小時設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停車場出
入口動線及行人與車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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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車空間及動線規劃 

(一)停車場出入口動線、視距、安全設施分析 

■集合攤販出入口位置與聯外道路之斷面圖 

■停車場設有交通指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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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停車空間供給包含基地外圍300公尺內之公、私有停車場與路邊停車格
皆可納入計算。 

2. 如該停車空間未劃設格位，請說明停車格位數量計算之過程。 

停車位置 汽車 機車 

仁德立體停車場 100 100 

正義一街路邊停車 100 200 

總計 200 300 

(二)停車位空間(供給)佈設與數量配置圖說 

■集合攤販300公尺內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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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攤商的停車需求如何規劃?  
如公共停車空間無法滿足停車需
求，則應自行設置停車場，勿使
停車問題外部化。 

■停車需求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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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於夜市營運時段周遭道路的交通衝突點派員指揮疏導以維行車安全與
交通順暢。 

2.如有規劃於夜市營運前攤車進出時、或於夜市營運時段進行交通管制，
請說明交通管制內容並於圖面標示交通管制點位置。 

四、交通改善措施與建議 
 

(一)集合攤販交通維持措施 
 
(二)基地交通配置、規畫說明及改善對策 

五、附則 
 
(一)申請單位名稱、負責人之姓名、地址、連絡電話 
(二)歷次審查意見及回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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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清潔管理計畫書 

一、申請單位或申請人： 
  代表人：王OO 
  聯絡電話：09xxxxxxxx 
  聯絡地址：台南市OO區正義一街OO號 
  清潔維護緊急聯絡人：尤OO  聯絡電話：09xxxxxxxx 
 
二、營業時間：固定每周   一  ，自 16 時 00 分至 22 時 00 分止。 
 
三、設攤範圍基本資料（不足繪製者，請自行增加頁數）： 
  （一）設攤位置圖 
  （二）攤位配置圖及清單 
  （三）垃圾桶或垃圾儲存設備（含資源回收桶、廚餘桶及垃圾子車）設置  
        地點 
  （四）公廁或流動廁所位置 
  （五）擴音器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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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攤範圍基本資料 

(一)攤位配置圖(含垃圾桶或垃圾儲存設備、廁所、擴音設備) 

(二)攤商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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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攤地點及周邊環境清潔維護工作： 

以下所提環境清潔維護工作，須達環境乾淨整潔之要求，並符合環保法規相關規定 

 
(一)空氣污染防制： 
  餐飲攤位應裝設油煙防制設備(以末端處理設備為主，不含簡易式截油   
  設備)，總計 34 攤，其中濕式洗滌塔 12 攤、靜電集塵器 12 攤、其   
  他 (例如: 活性碳吸附… 等) 10 攤。 
 
(二)廢棄物回收及清理： 
  1、申請單位應於設攤地點及周邊應設置足夠的垃圾桶、資源回收桶及 
     廚餘回收桶。總計設置垃圾桶 1 個、資源回收桶 1 個、廚餘回收 
     桶 1 個。 
  2、貯存設施、容器應經常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廢棄物飛揚、逸散、 
     滲出、污染地面或散發惡臭。 
  3、貯存容器於適當位置以中文清楚標示一般垃圾、資源回收物及廚餘 
     等字樣。 
  4、申請單位應配合做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工作，並於每月10日前提 
     報垃圾量、資源回收物量、廢食用油回收量（含回收對象）及廚餘 
     量至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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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產生廢食用油攤販，廢食用油應交由廢棄物清除機構或領有本局 
   核發廢食用油回收工作證者，應留存相關清除者名稱日期及數量 
   等清除資料3年，以供查核。 

6、垃圾清運：設置大型子車  1  組；委託___OO環保公司____            
   負責清運。(請提供契約書影本) 

7、主辦單位應配合做好強制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工作。 

(三)噪音管制： 

  1、是否使用擴音器材?□是□否（使用擴音器須符合所在噪音管制區  
     類別之擴音設施噪管制標準）。 

  2、申請或承辦單位已就本活動成立場地維護組，針對現場擴音系統使 
     用之音量控制加強監督。 

  3、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內，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八時，不得使用擴音 
     設施。 

  4、於各級學校校區、圖書館、衛生醫療機構及其周界外50公尺範圍內 
     禁止使用擴音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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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清潔維護 

1、場地及周邊2公尺清潔(□委外□自行雇工)：人力 __2__人。 

2、飲食類攤販之廚餘應收集於廚餘桶，不得逕排入水溝，並需定 
   期清理場地範圍外20公尺內所有水溝__1__次/月。 

3、應於營業結束後2小時內完成垃圾清除及環境清理，未清理者， 
   依違反臺南市環境清潔自治條例第8條或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 
   告發處分。 

(五)公廁管理： 

1、是否有公廁或流動廁所?□有□無 

2、清理方式□委外□自行雇工 

3、公廁管理單位應視公廁整潔度調整清潔人員清掃次數，並符 
   合臺南市公共廁所清潔維護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如稽查時缺 
   失點數達十一點以上者，依法告發處分；缺失點未達十一點， 
   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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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夜市商業性等活動請自行委託合格民營清除公司清運廢棄物。 

(二)活動區域內倘設攤位造成環境污染路（地）面時，應由申請 
    單位負責清洗乾淨，倘經稽查確認未改善者，依違反廢棄物 
    清理法第27條或臺南市環境清潔自治條例第8條規定，予以 
    處分。 

(三)擴音設施噪音管制標準如下表： 
  

             
      時段 
  音量 
  
管制區 

日間 晚間 夜間 

第一類 57 47 40 

第二類 72 57 47 

第三類 77 62 52 

第四類 82 72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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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2月8日環空字第1100013709A號_第8條正式公告： (第1、2頁 共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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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2月8日環空字第1100013709A號_第8條正式公告： (第3頁 共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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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維護場地清潔、市容道路觀瞻，申請或承辦單位倘未依計 
    畫內容配合場地清潔維護、垃圾強制分類資源回收、噪音管 
    制、公廁管理等措施，環保局將依臺南市環境清潔自治條例、 
    廢棄物清理法、噪音管制法及臺南市公共廁所清潔維護管理 
    辦法等相關法令逕行告發處分。 

（五）餐飲業從事烹飪，致散布油煙或惡臭，或從事烹飪而無適 
    當空氣污染防制措施，將烹飪廢棄逕行排放至溝渠中，致產 
    生油煙或惡臭者，為空氣污染行為，倘經稽查確認為違規情 
    節屬實，依空氣污染防治第60條規定予以處分並限期改善。 

（六）飲食類攤販不得將廚餘逕倒入排水溝，倘經稽查確認為違 
    規情節屬實，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規定予以處分並限 
    期改善。 

（七）現有之夜市請提供相關設施及現場清理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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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 09××× 

王○○ R1×××××
××× 

中山路一段(1號至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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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c  

○c  

○c  

18m 

36m 
32m 

18m 

38m 18m 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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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滅火器設置平面圖 



土地謄本(私人土地應由地主本人申請) 
一、各個地政事務所 
二、電子謄本(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 

私人土地應備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 

第一類謄本需要本人申請 
第二類謄本不需要同意書,只要有地號就
可以至各轄地政事務所或至全國地政電子
謄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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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附件 

一、權利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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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分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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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油煙防制設備 

設置組合指引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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